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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舟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员会文件

舟建党〔 〕 号

★

中共舟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员会关于组织开展

2023年度全市“最美浙江人·最美建设人”

选树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住建局，各功能区建设局，局管各行业协会，局属各单

位，局机关各处室：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深化推进省建设厅 最美浙江

人 最美建设人 主题实践活动，充分发挥 最美浙江人 最美建设人

在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发全市建设人为强

力推进创新深化改革攻坚开放提升和 三个一号工程 ，努力在深化

实施 八八战略 ，以 两个先行 打造 重要窗口 贡献更多住建力

量，根据省建设厅《关于做好 年度 最美浙江人 最美建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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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树工作的通知》精神，现将组织开展 年度全市 最美浙江

人 最美建设人 选树工作通知如下：

一、选树的名额和范围

设全市 最美浙江人 最美建设人 集体 家，全市 最美浙江

人 最美建设人 个人 名。推选 家 最美浙江人 最美建设人 集

体和 名 最美浙江人 最美建设人 个人参加全省建设系统 最美浙

江人 最美建设人 评选。

选树对象为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工作成绩优异的干部职

工或集体（一般指工作班组或团队）。各县（区）住建局、各功能

区管委会建设局各推荐集体 家，推荐个人不超过 名；局管各行

业协会各推荐集体不超过 家，推荐个人不超过 名；局属各单位、

局机关各处室各推荐集体 家，推荐个人 名。

二、选树的条件

选树的对象要重点围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五次党

代会精神，坚定捍卫 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忠实践行

八八战略 ，以 两个先行 打造 重要窗口 ，着力推动全市住房城

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取得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在杭州亚

运会、亚残运会场馆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以及在我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各领域、各行业、各岗位取得突出成绩的个人或群体，且具有

时代性、先进性和影响力。注重向基层一线倾斜，按照新修订的《浙

江省 最美浙江人 最美建设人 选树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副厅

级（或相当职级）及以上人员不参加评选，处级（或相当职级）、

企业负责人等人员参评比例不超过 ，从严控制行业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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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和所属事业单位干部以及企业领导班子成员的推选比例。往届

最美浙江人 最美建设人 获奖对象原则上不再参与评选，但获评

时间间隔 年以上，有新的突出事迹、示范作用明显，且具有较强

社会影响力的，可再次参加评选。

三、选树的方法

（一）推荐阶段

各地各部门按照要求积极做好发动和推荐工作。拟推荐的名

单，须经民主推荐、组织审核、领导班子集体审定、面向社会公示

（公示不少于 个工作日）后方可上报。请于 月 日之前将推

荐材料报送到局组织人事处。

（二）评选阶段

组织召开专家评选会，初步形成 最美浙江人 最美建设人 名

单。经局党委研究决定，确定 年度全市 最美浙江人 最美建

设人 名单和全省 最美浙江人最美建设人 推荐名单。

（三）表彰宣传阶段

选树工作结束后，我局将通过微信公众号对全市 最美浙江

人 最美建设人 的先进事迹进行表彰宣传，增强 最美浙江人 最美

建设人 在全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行业中的影响力。

四、报送材料要求

（一）推荐个人选树对象填报《 最美浙江人 最美建设人 推

荐表》（附件 ），推荐集体选树对象填报《 最美浙江人 最美建设

人（团队、班组） 推荐表》（附件 ），推荐表一式一份，严格按

照要求写，盖章后报送，同时报送电子稿。随附的获奖证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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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报道资料等以电子文档形式报送。

（二）推荐对象照片要求。个人： 张标准照， 张工作照（本

岗位、本工种工作状态图片）；集体： 张集体照（有单位背景或

工作场景）。个人或集体图片大小须在 以上，只需报送电子

文件。

（三）《 最美浙江人 最美建设人 推荐对象汇总表》（附件 ），

一式一份，盖章后报送，同时报送电子稿。

（四）推荐材料报送截止时间为 年 月 日。

（五）《 最美浙江人 最美建设人 选树工作联系方式》（附件 ）

请于 月 日前报送。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树立正确导向。 最美浙江人 最美建设

人 选树工作是加强系统精神文明建设，构建行业核心价值体系的

重要举措，促进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各单位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选树工作的组织领导。要围绕

选树条件，统筹推荐人选，适当向基层一线倾斜，切实挖掘、推荐

优秀先进典型，提高选树工作质量。

（二）强化责任落实，遵守选树程序。要坚持高标准严把关，

始终把坚守政治标准作为选树工作的 第一标尺 和先进典型的 第

一标准 ，围绕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强力推进创新深化改革攻坚开

放提升和 三个一号工程 ，选树宣传贡献突出、事迹过硬、群众反

响好、社会影响广的模范典型。各单位各部门要严格按时间节点、

规定程序和标准条件开展选树工作。所有推荐选树对象均应征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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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位党组织、纪检监察部门和群众的意见，确保选树对象群众认

同、组织认可。

（三）加大宣传力度，巩固选树成效。各单位各部门要将舆论

宣传工作贯穿选树工作的全过程，切实找准典型人物（集体）献身

建设事业的感情脉络，以对建设事业大局高度负责的精神进行多角

度宣传。要充分利用选树成果，大力弘扬 最美精神 ，扩大影响力

和覆盖面，远播建设者声音，激发干部职工的内动力，凝聚行业正

能量。

联系人：翁伊娜，联系电话： ， （浙政钉

同号）。

报送电子邮箱： 。

地址：舟山市新城海天大道 号市行政中心 号楼市住建局

组织人事处 室（邮编 ）

附件： ． 最美浙江人最美建设人 推荐表

． 最美浙江人最美建设人（团队、班组） 推荐表

． 最美浙江人最美建设人 个人推荐对象汇总表

． 最美浙江人最美建设人 集体推荐对象汇总表

最美浙江人 最美建设人 选树工作联系方式

中共舟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员会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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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最美浙江人·最美建设人”推荐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正面免冠

彩色近照

（ 寸）

籍贯 民族 政治面貌

学历 何时参加工作

推荐方式

工作单位

手机号码

职务 职称 技术等级

推荐理由

（不超过 字）

曾获荣誉

媒体

关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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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事

迹

（不超过 字，可另附页）

推选过程

所在

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推荐

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注：各市、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业主管部门和厅机关各处室、系统内省级企事业单位

以及行业协会，为“最美浙江人·最美建设人”选树对象的推荐单位；由厅机关处室和协会推荐的，

须征得所在单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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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最美浙江人·最美建设人（团队、班组）”推荐表

被推荐集

体名称

集体

负责人

姓名

集体工作照

（另附）

人数 党员数 团员数

单位负责人

单位地址

联系人手机号码

推荐方式

推荐

理由

（不超过 字）

曾获

荣誉

媒体关注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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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事

迹

（不超过 字，可另附页）

推选

过程

所在

单位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推荐

单位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注：各市、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业主管部门和厅机关各处室、系统内省级企事业单位

以及行业协会，为“最美浙江人·最美建设人”选树对象的推荐单位；由厅机关处室和协会推荐的，

须征得所在单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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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最美浙江人·最美建设人”个人推荐对象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序

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周岁）

政治

面貌
工作单位 职务

推荐理由

（主要事迹，不超

过 字）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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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最美浙江人·最美建设人”集体推荐对象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序

号

集体（团队、班组）

名称

集体人

数
党员数

集体负责人姓

名及联系方式
单位地址

推荐理由

（主要事迹，不超过 字）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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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最美浙江人·最美建设人”选树工作联系方式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备注

填报单位： 年 月 日

————————————————————————————————————————————
舟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
————————————————————————————————————————————

（共印 3份）


